
政府采购委托书

项目编号：

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

我单位现委托贵中心商水县第一高中教学楼、寝室楼、餐厅等门窗更新项且

进行公开招标采购，并承诺：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

其它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二、由我单位制作本项目的招标文件，配合贵中心完成采购任务。

三、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组建评标委员会，对本项目进行公开、公平、公正

的评审。

四、授权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和依次

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尊重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由我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依次

选择中标供应商。由我单位负责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其未通过的原因和

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

五、在成交通知书签发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与成交单位签订合同，并在合同签

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负责将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

进行公告；组织好对供应商履约的验收；将采购档案保存15年以上。

六、由我单位对本项目相关当事人依法提出的询问和质疑进行答复。

七、本项目联系人全权代表我单位，签署的所有文件我单位均予以承认，对项

目联系人的真实性完全由我单位负责。

委托单位项目联系人：王亚兵 电话： 1393806655
信用代码：1241172341866537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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